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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和实施情况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7年12月26日发布的《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内部审

计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兴纸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了200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整、合理及有效，

符合《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的要求，并且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能够适

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能够较好地保证公司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

性、完整性，能够确保公司所属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能够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报

送及披露信息，能够公平、公开、公正地对待所有投资者。提供各种机会为广大

中小投资者参与决策提供方便。公司在努力完善公司治理的同时，充分发挥中介

机构，特别是保荐代表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在签署保密承

诺的前提下，让保荐人等中介机构监督公司的决策。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自制订以来，各项制度得到了有效地实施。随着国家法律

法规的逐步深化和公司不断发展的需要，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还将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并将在实际中得以有效地实施。 

 

二、改进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及其实施的有关措施 

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3月19日下发证监公司字[2007]18号文《开展加强上市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据该通知的精神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07]39号《关于做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

关工作的通知》、浙江省监管局浙江证监上市字[2007]31号《关于做好加强上市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于2007年4月20日正式启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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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治理活动并于10月31日前完成了专项治理的全部工作。 

在深交所及浙江省证监局的监督和辅导下，公司对照治理相关规定，在组织

结构设置、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等三个方面的开展了全面自查，通过对公司的组

织结构进行重新认识，对制度进行重新梳理并对制度执行力进行重新评估后，查

找出公司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不足，并采取的相应的整改措施，努力建立起组

织合理、制度健全、执行到位的公司治理体系，确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

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在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证监会、交易所、财

政部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机关的新规定、新条款及时对本公司内控制度进行相应的

补充和修补，并补充编制和修订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

告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

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通过公司专项治理活动的开展，公司治理水平上了新台阶：1、健全和完善

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力；2、引入竞聘机制，激发管理活力；3、

加强公平信息披露教育，细化投资者关系管理；4、确保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独立

性和有效性。 

 

三、保荐机构关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通过对景兴纸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的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景兴纸业基本建立了一套符合目前公司实际情况的、较

为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且得到了有效的执行；2007年通过公司自查和监管部

门的核查，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是有效的。景

兴纸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基本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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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仅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字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八年    月     日 

 

 


